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音樂科課程
整體規劃及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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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行動例子
促進學習和
提供資訊

 設計能激發想像力的主題
 提供資料來源
 提出具啟發性的問題
 提供閱讀材料幫助學生自學
 推介全方位音樂學習活動
 引導學生自我反思

傳授知識  傳授音樂知識
 示範樂器演奏技巧

共同學習  與學生討論音樂議題
 就設計難題與學生探究解決方法
 與學生建立學習社群

評估  設計評估準則
 在學習過程提供具質素的回饋
 為學生的音樂學習成果給予分數和評語

榜樣  熱愛音樂
 參與音樂表演或創作

音樂科主任
的角色？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

(2017)

《音樂科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三）》

(2003)

《音樂科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2015)

《國歌的學與教：音樂科課程
補充文件（小一至中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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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課程宗旨

 發展______和_____音樂的能力，並通過音樂有效地_____；

 培養_____及對_____的認識；

 發展_______和建構________，並培養正確的價值觀與態度；

 通過參與音樂活動獲得_____及_____；

 培養對音樂的_______，並提高對音樂的重視。

創造力 評賞 溝通

美感 文化

音樂技能 音樂知識

滿足 享受

終身興趣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3）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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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宗旨

音樂科課程宗旨

學習目標

培養創意
及想像力

發展音樂
技能與過程

培養評賞音樂
的能力

認識音樂
的情境

學習重點
KS1 從綜合音樂活動(創作、演奏及

聆聽)中，

學生通過有效的學與教和評估，

發展技能、知識和正確的態度。

KS2

KS3

共通能力 價值觀
與態度

課程架構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3）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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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應根據中央課程的基本要求，讓學生得到應有的學習

鼓勵學校和教師採用中央課程，加以調適，以發展校本課程，
從而幫助學生達到教育的目標和宗旨

調適的措施可調整學習重點，以不同方式組織教學內容、
提供科目的選擇、採用不同的學習、教學與評估策略

校本課程其實是課程發展議會所提供的指引和學校與教師
專業自主之間，兩者取得平衡的成果

校本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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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3）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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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創意及想像力

 發展音樂技能與過程

 培養評賞音樂的能力

 認識音樂的情境

以學生為中心，建構音樂概念，
培養共通能力和正面的價值觀與態度

學習目標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3）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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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
學習重點

學習活動

學習組織

學
習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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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採用課程指引所提供的學習重點

 選用個別學習重點的適用部分

 結合不同學習目標及學習階段的學習重點

 參考提供的學習重點，並配合教學需要，

自行擬訂合適的學習重點

如何訂定學習重點?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3）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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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概念／元素
音高 高／中／低、保持不變／級進／跳進、音程、音階

時值／節奏 長／短、基本拍、節奏、單拍子／複拍子、切分音
力度 強／弱、強音、不同程度的力度和變化
速度 快／慢、不同程度的速度和變化
音色 聲音的特質（例如金屬、木製、絲弦、皮革和電子等樂器的聲響；不同

的演奏方法）、人聲（例如男高音、女高音、子喉和平喉）及樂器的音
色、不同人聲及／或樂器組合的音色

織體 厚／薄、單音音樂、主調音樂、複音音樂、支聲複調
和聲 多於一個音的聲響效果、張力／解決、和弦、和聲進行
調性 大調、小調、調式、無調性

結構／曲式 分句、重複句、問句與答句、頻現句、重複和對比樂段
（例如二段體、三段體及迴旋曲式）、具發展意念的曲式結構（例如主
題與變奏曲式及奏鳴曲式）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3）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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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活動﹕

學習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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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第
三
學
習
階
段

學習目標［認識音樂的情境］

學習重點［描述不同風格／文化背景下的音樂及
其與情境的關係。］

學習活動例子
［辨別音樂特徵和描述其與文化和歷史情境的關係］
［討論中國民謠如何反映不同地域的生活文化］
［討論印象派視覺藝術如何影響德布西的音樂］
［討論電影中音樂的角色及音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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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學習領域

編寫教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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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作、演奏及聆聽的綜合活動為綱領
• 聚焦綜合活動的安排
• 適合經驗豐富的教師，靈活調動活動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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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與教過程為綱領
• 聚焦活動的進程
• 適合經驗較淺的教師，按照編排的程序施教



《藝術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
（小一至中六）》(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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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教學計劃的原則

學習
重點 音樂元素 綜合音樂活動/評估

教學
計劃

學習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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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作、演奏及聆聽的綜合活動為綱領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3）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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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與教過程為綱領

《音樂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2003）頁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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